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A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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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适用范围

本单元编号为A，位于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南部，其四至范围：北至来鱼公路，东至杨王公路，西至规划边界，东至规划边界，总用地面积约7.67公顷。
第二节 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二、《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T29-7-2014）；
三、《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镇总体规划（2011-2020年）》；
四、国家和天津市规定及有关技术标准。
第三节 管理要求

一、本控规单元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

二、本规划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不可分割使用。

三、本规划确需修改，须按规定履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程序。
第二章 单元总体控制
第一节 主导功能和类型

本控规单元以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中小学用地为主导功能，规划重点为营造一个商业服务、教育、居住于一体的综合社区。
第二节 规模 

一、本控规单元建设用地控制在7.67公顷，其中居住用地面积0.41公顷，商业用地面积0.97公顷，中小学用地4.69公顷。

二、建筑总量为6.13万平方米。
三、本单元可容纳居住人口约168人。 

第三节 开发强度 

一、本单元内居住地块规划容积率不大于1.6，商业用地容积率大于等于0.8，中小学用地容积率不大于1.0。

二、本单元的用地分类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第三章 绿地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

本控规单元绿地为防护绿地。

第二节 规模

规划防护绿地0.56公顷。
第三节 控制要求 

一、合理布局防护绿地，其数量和规模作为刚性指标，在编制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过程中落实。 

二、防护绿地的控制执行《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第四章 公共设施规划

第一节 规划内容和控制要求 

一、公共设施是指城市、地区级公共设施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 

二、公益性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规模作为强制性指标，在编制下位规划和实施建设时结合开发地块的具体情况具体落实，并应不缺失项目。 

三、公共设施位置的调整，需满足服务半径要求。 

第二节 公共设施规划 

本控规单元公共设施规划主要有：教育设施。
一、A街坊
中学一所（黄花店中学）。 
第五章 交通规划
第一节 道路规划
一、途经本单元共有2条二级公路，本单元内规划路网结构基本呈方格网状，道路规划具体内容见下表。
	道路名称
	起止点
	等级
	红线宽度（m）
	绿线宽度（m）
	规划横断面（m）

	来鱼公路
	杨王公路-
规划边界
	二级
公路
	30
	两侧退绿10m
	3（人行道）-24（车行道）-3

	杨王公路
	来鱼公路-
规划边界
	二级
公路
	40
	两侧退绿15m
	3（人行道）-7（辅道）-2（分隔带）-16（车行道）-2-7-3


二、交叉口
来鱼公路和杨王公路规划为一般平面交叉路口，各路口形式及尺寸详见道路交通规划图。
新建道路应预留强、弱电管网，路口应考虑交通信号灯及电子监控设施等需要。
三、出入口
本单元内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设置在次要道路上，不宜在行人集中地区设置机动车出入口，不得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以及桥梁引道处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距人行过街天桥、地道、桥梁引道、铁路平交道口、主要交叉口距离应大于80米；对于必须设置在主干道上的地块出入口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
第二节 交通设施规划

规划地块内无交通设施。
第三节 配建停车设施
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规划标准》（DB/T29-6-2010）标准及相关规定要求，本单元内应配建足够的停车场地。配建的停车泊位指标见《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配建指标表》。
第六章 市政工程规划
规划地块内无市政设施规划。
第七章 城市安全设施

第一节 避难场所

防护绿地、广场、居民活动场地等作为避难场所，紧急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1.5-2.0平方米/人，最低不低于1.5平方米/人；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用地指标为：2.0-3.0平方米/人。

第二节 防洪和用水安全
规划必须满足《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和《防洪标准》，保证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节 人防工程
按照国家关于人防建设配套标准、等级、规模的要求，坚持全面规划与统筹协调、因地制宜与合理布局、在保证战备的前提下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项目单位可根据地形地质情况选择修建人防工程与交纳人防“结建”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规划，原则是以建为主。
7
武清政函[2019]191号
2019年5月21日

